
蚌山政办秘〔2024〕7号

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蚌山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（社区中心）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婚姻领域移风易俗改革，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

建设，培育良好社会风尚，现将《蚌山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4年 6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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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山区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

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石，婚姻习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为进一步深化婚姻领域移风易俗改革，加强新时代公民

道德建设，培育良好社会风尚，促进家庭幸福、社会稳定，根据

安徽省民政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婚俗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皖

民务函〔2024〕10 号）、《关于同意将合肥市长丰县等单位确

认为安徽省第三批婚俗改革试验区的批复》（皖民务函〔2024〕

27 号），蚌埠市民政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婚俗改革工作的

通知》（蚌民〔2024〕10 号）、《关于确定怀远县魏庄镇等单

位为蚌埠市第一批市级婚俗改革试点单位的通知》（蚌民〔2024〕

4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

观，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

化，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，遏制婚俗不正之

风，不断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面貌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通过弘扬传统婚俗文化，推广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，培育文

明向上的婚俗文化，传承良好家风家教，引导婚姻当事人自觉摒

弃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、高价彩礼等旧俗陋习，节俭办婚、崇尚

文明、婚姻家庭幸福和谐的良好社会新风尚逐步形成，离婚率逐

步降低，人民群众对婚俗改革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持续增强。



— 3—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深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

1．拓展婚姻家庭服务载体。完善场地建设，设立专门的婚

姻家庭辅导室和纠纷调解室，设立社工岗位，引入社工力量，为

婚姻当事人提供情感沟通、心理疏导、关系修复、纠纷调解等服

务，提高维护婚姻家庭的综合能力和素质。丰富服务手段，采用

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强化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基层落地。

搭建“婚育一站式”服务平台，充分发挥婚姻登记窗口的阵地作

用，积极宣传动员准备结婚的夫妻双方开展免费婚前健康检查，

不断提高婚前健康检查率，逐步提升出生人口素质。

2．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员队伍建设。通过公益创投、政府购

买服务等多种方式，充分发挥志愿者、社工、法律工作者、心理

咨询师、村居妇联主席等力量在婚姻家庭辅导教育中的作用，建

设一支专兼职结合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队伍，建立婚姻家庭咨询

志愿服务工作机制，定期轮值坐班婚姻登记处，为人民群众提供

便利化的婚姻家庭咨询、指导等服务。

3．深化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内容。加强婚前辅导力度，以

多种形式宣传婚姻家庭文化等，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姻状态的

准备。丰富婚姻家庭关系调适，注重预防家庭矛盾等方面的教育

和培训，提供修复婚姻家庭矛盾关系的专业解决方案，加强未成

年人保护家庭教育工作力度，增强家庭监护责任意识和能力，为

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学习创造宽松愉悦、积极向上的家庭环境。

4．推动婚姻家庭服务创新。培育孵化婚姻服务类社会组织，

支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婚姻家庭服务。开展宣传婚恋心理健

康知识、婚姻心理服务项目等。为当事人提供新婚辅导、离婚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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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等服务。另外针对婚姻家庭辅导的个案，创新方式方法，为其

提供专业化、个性化、特色化的心理援助服务。

（二）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

5．倡导新式婚礼。推广体现中华文化传统的婚礼仪式，组

织军人婚礼、纪念婚礼、慈善婚礼、夫妻共植纪念树等现代时尚、

文明节俭的集体婚礼，结合蚌山特色，举办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特

色的婚礼。

6．提升颁证服务水平。按照“3A”级以上标准，设立特色颁

证大厅，将“婚礼式”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常态化。

创建室外颁证场所，建立特邀颁证员制度，推广特色化的颁证服

务，弘扬“重仪式、轻婚宴”的婚俗新风。

7．建立婚恋交友服务体系。广泛开展健康向上的青年主题

交友交流活动，做好大龄未婚青年等群体的婚恋服务工作，组织

单身青年参加多样文体活动，拓宽交友择偶渠道，促进和谐社会

建设。

（三）着力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

8．加强婚俗文化宣传。建设结婚登记点，加强婚姻登记场

所文化建设，设置婚姻文化展示厅或婚俗文化博物馆，宣传优秀

传统婚俗文化，弘扬“风雨同舟、相濡以沫、责任共担、互敬互

爱”的婚姻理念。在婚姻登记机关、村级文化宣传阵地、村居政

务服务场所、村务公开栏、乡村文化墙等直面群众的地方，设置

婚俗文化展厅或婚俗文化墙，制作微视频、印制海报、发放折页

等，弘扬新时代文明婚俗新风，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俗理念。

发挥媒体的作用，宣传婚事新办典型案例、优秀家庭美德典型人

物和道德模范等，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。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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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婚姻登记场所、社区，广泛开展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篇和家庭

权利义务法制教育宣传，深入营造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

氛围，广泛发放婚事简办的倡议书，倡导时尚新风，树立文明婚

俗新观念。

9．搭建新时代志愿服务平台。把推进婚俗改革、倡导移风

易俗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，从党员干部、先进青年、

致富带头人等热衷公益事业的人员中汇聚力量，组建各类志愿服

务队伍，面向本辖区及时有效开展服务，引导教育群众树立正确

婚恋观，转变传统婚俗观念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10．倡导婚俗新风。开展“婚俗改革、节俭婚礼”、“婚宴光

盘行动”等宣传倡导活动，对大操大办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

不文明行为进行整治，建立文明简朴婚俗长效机制。

（四）持续传承良好家风家教

11．推进婚姻家庭文化建设。挖掘婚姻家庭红色资源，宣传

老一辈优秀的家风家训、鼓励广大家庭以好家训引导、熏陶家庭

成员。广泛开展写家史、立家训、谈家教、讲家事、秀家宝、移

风易俗大讲堂等各类家风文化活动。完善常态化选树村级文明乡

风建设典型、“星级文明户”、道德模范等活动，用身边人、身边

事、身边榜样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善、邻里和谐、家庭和睦，推

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。

12．发挥党员干部“头雁效应”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家风家教的重要论述，举办领导干部家风家教培训班，引导教育

党员干部把家风家教作为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，带头推动移风易

俗的相关规定，推动形成党员干部操办婚嫁事宜报告备案制度，

以“关键少数”带动“绝大多数”，以党风带动民风。



— 6—

13．发挥自治组织作用。引导各村（居）将文明婚俗、喜事

新办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主动抵制婚嫁婚俗陋习。

健全村（居）两委、红白理事会的服务和监督作用，完善各项规

章制度，着力规范婚礼仪式和操办模式，让婚俗活动有序运行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4年 5月底）

完成相关实施方案的起草工作，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，明

确部门职责任务，开展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4年 6月至 2026年 6月）

全面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各项工作，按照方案要求，落实各项

改革任务。推广特色亮点做法，形成试点工作经验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6年 6月至 9月）

总结全区婚俗改革试点出现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，推动形

成长效化、常态化的婚俗改革工作机制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精心组织。成立区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工

作议事协调机制，协调解决婚俗改革存在的问题。各乡街（社区

中心）、各村（居）两级人员组成婚俗领域移风易俗工作议事协

调机制，形成三级婚俗改革领导网络，构建政府主导、部门协调、

层层落实的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强化协作，联动推进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结合职责，

精心研究部署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合力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开展。

各乡街（社区中心）结合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部署、指导辖区内

村（居）开展婚俗改革工作，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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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依托新闻媒体和各类宣传阵地，

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广泛宣传婚俗改革的相关政策，报道一

批加强移风易俗、遏制婚俗陋习的经验做法，增强群众对婚俗改

革工作的自觉性和认同感，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、积极参与

的良好局面。

附件：蚌山区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议事协调机制成员

名单及部门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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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蚌山区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议事协调机制
成员名单及工作职责

一、组成成员

总 召 集 人 ：邵 兵 区政府副区长

副总召集人：邹 波 区民政局局长

成 员：刘 浩 区委宣传部

胡 斌 区民政局副局长

李 想 区司法局副局长

苏晓华 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

刘菲菲 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

卢志国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

张 建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张宝玉 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

张婷婷 团区委书记

余志莹 区妇联主席

二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区民政局

1．负责做好区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

日常工作，牵头协调推进全区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。

2．负责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、倡导简约适度的婚俗礼仪、

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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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按照国家 3A 级婚姻登记机关标准，进一步加强婚姻登

记机关场所和文化建设，进一步丰富完善婚姻文化展示区。

4．建立特邀颁证员制度，灵活开展结婚登记颁证工作。

5．建立完善离婚冷静期制度和婚姻家庭辅导长效机制。

6．结合婚俗改革，加大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等婚姻法律

文化宣传。

7．组织举办集体颁证、婚礼等。

（二）区委宣传部

1．指导、协调婚俗改革的宣传工作，大力宣传文明节俭婚

事新风，对违规事件及时曝光，对正面典型及时褒扬，为婚俗改

革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2．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村（居）考核的重要内容，指导乡

街（社区中心）、有关部门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宣传工作。

（三）区司法局

1．为有需求的婚姻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、婚姻家庭矛盾调

解等公共法律服务。

2．牵头开展《民法典》等婚姻家庭法律、法规的宣传。

（四）区文化旅游体育局

1．支持民政部门在有条件的景区建设特色颁证点，设立户

外基地举行集体婚礼和颁证仪式，倡导绿色简约的文明婚礼。

2．牵头负责营业性演出团体等人员的教育和监管工作，查

处和打击婚庆等营业性演出活动中庸俗、低俗表演。

（五）区卫生健康委

开展婚前保健、优生优育等健康知识宣传工作，切实做好免

费婚前健康检查、婚前健康指导和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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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区市场监管局

加强婚宴酒席食品安全的监管，加大商家对婚庆用品过度消

费和非必要、奢侈婚庆用品的不良宣传引导的监管力度，牵头组

织食品经营单位做好倡导文明、节俭婚礼的宣传工作。

（七）区总工会

鼓励支持基层工会教育引导广大职工举办文明节俭的婚礼，

倡导简约适度婚俗文化。

（八）团区委

组织单身青年参加多样文体活动，拓宽交友择偶渠道，在青

年群体中开展移风易俗、倡导婚俗改革宣传活动，广泛组织开展

移风易俗志愿服务活动。

（九）区妇联

1．将移风易俗内容作为三八红旗手典型选树的重要依据，

引导全区妇女和家庭树立正确的婚恋观。

2．发挥各类优秀家庭典型示范作用，传承良好家风，弘扬

家庭美德。

（十）各乡街（社区中心）

1．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工作方案，在有条件的景区、文明实

践中心等地，精心设置一批婚俗场景馆、特色颁证场所和网红打

卡地，组织开展集体颁证、集体婚礼等活动。

2．指导村（居）将婚事新办简办等移风易俗内容写进村规

民约、居民公约，倡导简约适度婚俗礼仪，杜绝天价彩礼、大额

红包、低俗婚闹、互相攀比等陈规陋俗，鼓励有条件的村（居）

建立与二次分配、激励推荐相挂钩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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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开展婚俗改革宣传教育，提供常态化婚姻家庭文化知识

和辅导讲座，引领正确的婚姻价值观。

4．加强对婚俗改革的集中宣传教育和引导，激发各村红白

理事会、乡贤理事会积极主动参与婚事办理，通过教育、规劝、

奖励等方式引导村民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

5．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理工作机制，深入持久地发动群众

参与婚俗改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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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蚌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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